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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要约收购吉林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A股之情况报告书 

 

重要提示： 

1.本次要约收购中已接受收购要约的股份转让结算和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

完毕，吉林化工股权分布已不符合上市条件，吉林化工将履行终止上市的有关

程序。 

2.自吉林化工 A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后的次一交易日起，仍持

有吉林化工 A 股股票的股东可以对其所持股份进行出售申报，具体出售申报开

始时间请关注吉林化工将于近期披露的终止上市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吉林化工”股票

的意见》（证监公司字【2005】118号），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石油”）于 2005年 11月 16日公告了《吉

林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要约收购报告书》，要约收购吉林

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化工”）全部流通 A 股

股票（以下简称“本次要约收购”）。2006 年 1 月 9 日，中国石

油公告了《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全面要约收购吉林化学

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A股股票之要约收购期限起算及 A股要约收购

生效的公告》，自 2006年 1月 9日起本次要约收购生效且要约收

购期限开始起算。截至 2006年 2月 12日，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已

届满，现将本次要约收购的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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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要约收购概述 

1、要约收购目的：本次要约收购以终止吉林化工的上市地

位为目的，旨在解决中国石油与吉林化工之间的同业竞争问题，

减少和进一步规范中国石油作为控股股东与吉林化工之间的关

联交易； 

2、要约收购股份：吉林化工的全部流通 A股，为 200,000,000

股； 

3、要约收购价格：5.25元/股； 

4、要约收购的支付方式：现金支付； 

5、要约收购期限：本次 A股要约收购的期限为 35个自然日，

自本次 H股要约收购的生效条件满足的下一 A股与 H股的共同交

易日开始，即从 2006年 1月 9日至 2006年 2月 12日； 

6、要约收购的生效条件：本次 A股要约收购的生效条件为：

以 H股的要约生效为条件。H股要约生效条件满足则 A股要约生

效，吉林化工 A股将终止上市；如果 H股要约生效条件不满足，

则 A股要约自始不生效。 

本次 H股要约收购的生效条件为： 

1）吉林化工 H股股东（不包括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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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类别股东大会上通过决议同意吉林化工 H 股股份终止在香港

交易所上市，条件是：（A）除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外，出席会

议持有表决权股份 75%或以上的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投赞成票；

（B）反对票不超过除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外的股东或其委托

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0%；及 

2）H股收购要约至少需获得持有 66.67%有表决权股份的吉林

化工的 H股股东和吉林化工美国 ADS持有人的有效接受。 

上述生效条件同时满足，则 H 股要约收购生效；如果任何一

个生效条件不满足，则 H股要约收购自始不生效。 

 

二、本次要约收购前的准备工作 

中国石油于 2005年 10月 3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

交所”）网站公告了《吉林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

书摘要》。 

2005年 11月 14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吉林化工”股票的意见》(证监公司字

【2005】118 号)，对中国石油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向吉林化工社会公众股(A股)股东发出的全面收购要约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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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11 月 16 日，中国石油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和深交所网站公告了《吉林化

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A股要约收购报告书》全文，并同时公告了

《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

司要约收购吉林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的财务顾问报

告》和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吉林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

司要约收购报告书>的法律意见书》。 

2006年 1月 9日，中国石油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和深交所网站公告了《中国石油天

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全面要约收购吉林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之要约收购期限起算及 A股要约收购生效的公告》。 

 

三、本次要约收购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

准则第 17号－要约收购报告书》之规定，中国石油分别于 2006

年 1月 16日、1月 23日、2月 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和深交所网站三次公告了《中

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面要约收购吉林化学工业股

份有限公司 A股股票的提示性公告》。 

中国石油委托深交所在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内的每个交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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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市前在其网站上公告上一交易日的预受要约及撤回预受要约

的有关情况。 

截至 2006年 2月 12日，本次要约收购期满，经确认的预受

情况如下： 

截至 2006年 2月 12日预受要约情况 
股份 

性质 
要约价格 

拟收购股 

份数量 账户总数 股份总数 
占吉林化工

总股本比例 

应付收购资金 

（含税费等其它费用）

流通 A股 5.25元/股 200,000,000股 4,459户 157,700,200股 4.43% 828,934,055.72元

 

四、股份过户情况 

本次要约收购中已接受收购要约的股份转让结算和过户登

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五、吉林化工将履行 A股股票终止上市的程序 

上述接受本次 A股要约的 A股加上接受本次 H股要约收购的

H股(含 ADS代表的 H股) 908,113,053股，以及与中国石油持有

的吉林化工 2,396,300,000股国有法人股累计，中国石油持有吉

林化工的股份共计 3,462,113,253 股，占吉林化工股本总额的

97.22%。 

无论根据《吉林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要约收购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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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公布时所依据的《公司法》（1993年 12月 29日第八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并经 1999 年 12 月 25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修改），还

是根据现行有效的《证券法》，吉林化工的股权分布均已不符合

上市条件，吉林化工将履行 A股股票终止上市的有关程序。 

 

六、余股收购的相关安排 

根据《证券法》的规定以及中国石油的相关安排，吉林化工

的 A股股票终止上市后，未接受收购要约的股东可通过深交所的

交易系统将其持有的吉林化工的 A 股股票（以下简称“余股”）

按原要约收购价格出售给中国石油，中国石油将予以收购，具体

实施方案如下： 

1、自吉林化工的 A股终止在深交所上市后的次一交易日起，

吉林化工的余股股东可在深交所交易日的有效时间（9：30－15：

00）内，通过其股份托管的证券公司营业部，对所持余股进行出

售申报，申报程序同于原预受要约的申报程序，该申报为非交易

指令；余股简称为“吉化退市”，余股出售证券代码为“000618”，

收购人编码为“990005”；收购价格为原要约价格，即 5.25 元/

股；申报出售股份数量的上限为其股东账户中持有的未被司法冻

结的目标公司余股股票数量，超过部分无效，司法冻结部分不得

申报。该申报在该出售申报期间内可以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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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余股出售以一个自然月为一个出售周期（因 2006年 2月

的剩余交易日较少，并入 2006 年 3月作为一个出售周期）。 

每一出售周期分为两个期间：从该月第一个交易日起至该月

倒数第四个交易日止为该出售周期的余股出售申报期间，投资者

可在该期间内按规定进行出售申报；该月的最后三个交易日为该

出售周期的结算期间，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在该期间内办理已申报出售余股的资金、证券结算以及登记过

户手续，该期间停止接受余股出售申报。每一出售周期的最后一

个交易日，已申报出售余股的收购资金到达投资者的资金账户。 

3、中国石油将在每一出售周期（第一个出售周期除外）的

第一个交易日披露《上一出售周期余股收购的结果以及本出售周

期继续收购余股的公告》。 

 

根据《证券法》及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之

规定，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006年 2月 14日 


